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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瑞岳华专审字[2012]第 1074 号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2011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

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

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1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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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定，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编制了 2011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

供本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是经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1999]1248 号文批准，由成都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发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并联合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

团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五家

单位，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28 日在国家工商

局注册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9,000 万元。公司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53 号文批准，2001 年 11 月 29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14,000 万

股。公司于 2001 年 12 月 6 日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4,000.00 万元。公司股票于 2001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6]758 号《关于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2006]532 号《关于同意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定向回购股份以及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批复》，公司于 2007 年 7 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以燃气轮

机修理业务相关资产作价回购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8,703,977 股,股权分置改革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3,129.6023 万股。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421 号"《关于核准四川成发

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于 2011 年 4 月向天津国

汇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8 家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

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109,181.00 股（每股发行价 20.15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5,000 万元。增发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1,296,023.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183,405,204.00 元，股本由 131,296,023 股变

更为 183,405,204 股；公司章程、营业范围等相关内容也随之变化。20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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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公司属于机械制造行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燃气轮机零

部件、空调壳体件、石油机械零部件、纺织机械。 

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以下统称本集团）经营范围：研究、制造、加工、维

修、销售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

可的项目或许可的项目）、燃气轮机及其零部件、轴承、机械设备、非标准设备、

环保设备、金属结构件、燃烧器、燃油燃气器具、纺织机械、医药及化工机械（不

含医疗器械）；金属及非金属表面处理；机电产品进出口业务；承办“三来一补”

及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开发、研制、生产销售高新科技产品；经营转口、技术进

出口及对外贸易及代理等业务；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 

公司的组织机构由审计部、公司办公室、计划财务部、人力资源部、投资管

理部、网络信息部、国际业务部、基建技改部、生产管理部、质量管理部、分厂

及内部核算单位、子公司和托管单位组成。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锦。最终

控制方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二、资产收购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资产收购方案简介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本次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成发公司

航空发动机相关业务资产，主要包括成发公司下属航机分公司部分与航空发动机

零部件制造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铸造分公司、锻压分公司、工装分公司、动力分

公司、物供部门等相关资产。 

收购方式：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交易价格：根据中同华对拟购买资产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及负债状

况进行评估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0]第 11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购买航空发动机相关业务资产的评估值

为 30,548.83 万元。 

2、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公司分别于2010年 4月 28日及 2010年 7月 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发行及收

购资产相关的议案。 

2010 年 8 月 2 日，根据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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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履行备案手续。备案号是 2010026。 

2010 年 9 月 10 日，国防科工局出具了《关于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事宜的意见》（科工财审[2010]1034 号），对成发集团将航空发动机相

关业务资产出售给成发科技无不同意见。 

2010 年 9 月 16 日，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及收购资产相关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 2010 年 9 月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 10 月获得受理，经中

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11]421 号）文件。 

3、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购入资产涉及的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公司于

2011 年 4 月发行 52,109,181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49,999,997.15 元，扣除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资产评估费等发行费用

人民币 31,537,1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8,462,897.15 元，其中

增加股本人民币 52,109,181.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966,353,716.15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1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三、基于重大资产收购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⑴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

重大变化； 

⑵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⑶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⑷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⑸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⑹本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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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本公司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⑻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本公司在重大资产收购时，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公告了“成都发动机（集团）

有限公司航空发动机相关业务资产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预测了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及 2011 年度所购买的标的资产及本公司的盈利

情况；另外，资产评估机构以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

公司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其评估报告中预测了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及 2011 年度的盈利情况（以下统称“评估报

告的盈利预测”）。 

根据上述盈利预测， 2011 年度，该次重大资产收购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预

计实现本公司预计实现利润总额  38,876,840.01 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33,045,314.01 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45,314.01 元。 

3、2011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重大资产收购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利润总额 36,092,834.71 38,876,840.01 2,784,005.30 92.84% 
净利润 30,448,557.35 33,045,314.01 2,596,756.66 92.1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448,557.35 33,045,314.01 2,596,756.66 92.14%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 2011 年度

内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

础确定。 

4、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收购的 2011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本公司 2011 年

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率为 7.16%。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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